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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21-111 号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控股股东股份 

质押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中山润田目前存在债务违约金额 29.75 亿元，正积极

采取措施与债权人沟通，通过展期、分期支付等方式化解短期

债务风险。 

 中山润田正在采取措施化解本次股份质押（冻结）风险。但

不排除因住宅项目销售低于预期，以及资产出售进展未如理想，

导致所持股份被动减持进而影响控股权的情况发生。 

 中山润田认为其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能力。

但仍存在地产项目销售及资产出售进度不及预期等导致中山润

田无法及时筹措认购资金的风险，公司提醒投资者予以关注。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炬高新”）于2021年9月2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2768号，以下简称：“《监管

函》”），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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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披露，截至2021 年9 月22 日，控股股东中山润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润田）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68,121,710 股，质

押率为85.13%。公司控股股东质押比例较高，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

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 条，现就有关事项明确监管

要求如下： 

一、积极稳妥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是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应当审慎评

估资信情况和质押风险，尽快制定高比例质押风险的化解方案，明

确相关时间安排、具体还款方式、方案可行性等，切实降低质押比

例，稳定市场预期。 

二、请公司督促控股股东关注风险、审慎把握质押融资规模，

尽快化解质押风险，积极培育主业、坚持稳健经营，切实承担起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责任。 

三、公司控股股东应当注意资金安全，确保不影响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以及控制权的稳定性，同时应当审慎评估高比例质押对公

司的影响，核实该风险事项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并提出

稳定控制权的相关措施。 

四、公司及控股股东应当核实是否存在不当交易、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情形，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五、2021年7月26日，公司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称拟向控股股东

定增募资不超过77.91亿元，控股股东以现金认购。请公司结合中山



3 
 

润田资信与质押风险情况，补充说明中山润田是否具备认缴本次非

公开发行资金的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应当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

股、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相关规定，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维护上市公司资产完整和人员、财务、机构、业务以及，恪守有关

声明和承诺，不得滥用权利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请公司及控股股东

认真落实前述要求，及时向我部报告相关进展和处理结果，并按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 

 

公司对《监管函》所述事项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管理层学习、

全面核查与控股股东之间资金交易情况，并发函向控股股东落实风

险化解措施。现就《监管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积极稳妥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是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要求，也是中炬高新控股股东中

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润田”）及其控股股东深圳

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集团”）及实际控制人

姚振华先生的共同目标。 

（一）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于 2021年 10月 14日出具的《企业信

用报告》，中山润田未结清的信贷及授信均为正常类。中山润田不存

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中山润田债务违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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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人 金融机构 

 借款余额

（万元）  
 增信方案  

借款起始

日 

借款到期

日 
违约情况 

1 
中山润田投

资有限公司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 
  72,000.00   担保+质押    2021/1/8 2022/1/7 

警戒线控制条

款违约 

2 
中山润田投

资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105,000.00   担保+质押    2019/9/25 2021/10/31 

欠付本息合计

6.3 亿 

3 
中山润田投

资有限公司 
谢某某 120500.00  担保+质押    2021/3/15 2021/12/31 

申请人要求提

前结清 

 合计  297,500.00     

除此之外，中山润田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

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日，中山润田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讼或仲裁情况

如下： 

序

号 
案件性质 原告 

 借款余额

（万元）  
冻结原因 备注 

1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西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00 诉前保全 

关联方案件被列

为连带责任被告 

2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105,000.00  诉前保全  

3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 
  72,000.00  执行冻结  

4 
借款合同

纠纷 
谢某某 120,500.00 财产保全  

 合计  377,500.00   

除此之外，中山润田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

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及风险化解方案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中山润田累计质押股数为 168,121,710 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85.13%，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0%。 

1、具体质押及风险化解方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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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人 金融机构 

借款余额

（亿元） 

质押股数

(万股 )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化解方案 时间安排 还款方式 

1 中山润田 平安证券 4.70  2526 2020/12/7 2021/12/7 
已补充质押 212 万股股票及还款

0.5 亿，预计到期还款 

2021 年 12

月 
现金还款  

2 中山润田 安信证券 5.00  3342.641 2020/12/25 2021/12/24 
近期补充质押 805.64 万股股

票，预计到期还款 

2021 年 12

月 
现金还款  

3 
中山润田

股东方 

中信银行/渤海

信托 
4.71  1455 2020/12/31 2021/11/30 

近期补充质押 85 万股股票，已

达成分期补缴履约保证金的和解

方案，预计到期还款 

2021 年 12

月 
现金还款  

4 
中山润田

股东方 
浦发银行 3.4 900 2020/12/11 2021/12/10 

拟签订展期协议，可延期一年，

已补充物业抵押 

2021 年 12

月 
延期还款 

5 
中山润田

关联方 
浦发银行 4.47 1200.00  2020/8/28 2022/8/28 

已签订展期协议，延期至 2022

年 8 月份到期，已补充物业抵押 
2022 年 8 月 延期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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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山润田 

平安银行/广东

粤财信托有限

公司 

7.2  2655 2021/1/8 2022/1/7 
已补充物业顺位抵押，双方协商

解决，分期归还 

2021 年 12

月 
现金还款 

7 
中山润田

股东方 

中信银行/重庆

国际信托 
5.29 2200 2020/4/8 2022/4/7 

贷款到期还本，2022 年 4月份

到期 
2022 年 4 月 现金还款 

8 
中山润田

关联方 
山东通达金租 4.17 900 2020/12/24 2023/12/24 

陆续还本 0.85 亿，拟补充土地

抵押，预计 9 月底可办理抵押，

贷款 2023 年到期 

2023 年 12

月 
现金还款 

9 
中山润田

关联方 

交银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2.5 1076.53  2021/4/6 2023/4/15 

陆续还本 0.15 亿，贷款 2023 年

到期 
2023 年 4 月 现金还款 

11 
中山润田

关联方 

长城国兴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 
1.5 557.00  2021/5/10 2024/5/19 

陆续还本 0.14 亿，贷款 2024 年

到期 
2024 年 5 月 现金还款 

    合计 42.94 168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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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押化解方案的可行性 

如上表所示，2021 年末前到期的质押，控股股东拟到期赎回，

资金通过股东相关方房地产销售及项目出让资金支付。 

上述到期项目质押融资余额合计 14.41 亿元，控股股东表示将优

先解决质押到期资金，计划将其所持公司持股中质押比例在 2021 年

12月 31 日前降低至 80%以下。根据控股股东提供的回款计划，正在

积极化解质押风险，但不排除存在资金回款不及时，其所持公司股

权质押到期未能及时还款导致违约的风险。 

（三）控股股东股份冻结情况及风险化解方案 

1、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中山润田累计司法标记数为 111,622,253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56.52%，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1%；累计司法冻

结数为 34,919,195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7.68%，占公司总股本的

4.39%；累计司法轮候冻结数为 48,243,590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24.42%，占公司总股本的 6.06%。具体如下： 

序号 债权人 冻结原因 

冻结类型（万股） 债权本

金（亿

元） 
冻结 轮候冻结 司法标记 

1 西藏银行 连带责任 2724.359     8 

2 中航信托 诉前保全 212.5605 2724.359 8774.641 10.5 

3 谢某某 诉前保全     2387.5843 12 

4 粤财信托 执行冻结 555 2100   7.2 

合计 3491.9195 4824.3590 11162.2253 37.7 

2、化解方案及可行性 

（1）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银行贷款本金 8 亿元，借款人为拉萨宝创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抵押物为 1.611亿股钜盛华股权质押及 0.46亿股深业物流股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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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宝能投资集团、钜盛华、深业物流及姚振华董事长个人承担连

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 2021年 9月 24日；拟通过控股股东相关方

资产出售回流资金解决；现已与借款人积极调解中。 

（2）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贷款本金 10.5 亿元，借款人为中山润田，质押物为控

股股东相关方房地产项目 1.28%股权及钜盛华 0.525%股权质押，贷

款到期日 2021年 9月 25日；拟通过控股股东相关方资产出售回流资

金解决；现已与借款人积极调解中。 

（3）谢某某 

债务金额 12.05 亿元，借款人为中山润田，质押物为控股股东相

关方房地产项目 3.185%股权质押，拟通过控股股东相关方资产出售

回流资金解决。现已与借款人积极调解中。  

（4）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债务金额 7.2 亿元，借款人为中山润田，质押物为中炬高新

2,655 万股股权质押，质押到期日 2022年 1月 7 日；拟通过控股股东

相关方资产出售回流资金解决；现已与借款人积极调解中。  

控股股东称已安排专业律师团队逐笔跟进法院诉讼流程，积极

做好沟通协调，尽快与原告方达成和解。但因案件存在时效性的问

题，若控股股东在案件有效期内因地产项目销售以及资产出售进展

未如预期，导致中山润田资金未能及时筹措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与

原告方答成和解，案件会有被执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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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通过多渠道督促控股股东关注风险、审慎把握质押融

资规模，尽快化解质押风险。中山润田回复，当前遇到的流动性困

难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中山润田及其股东方将全力以赴、担当

尽责，积极做好相关融资业务存续期管理、风险缓释和到期还本安

排，尽快恢复自身的健康发展。 

 

三、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公司控股股东及其相关方资产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宝能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约

8,300 亿元，剔除并表金融资产及负债后集团总资产约 4,300 亿元，

有息负债合计为 1,927 亿元（包含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理财产品及

发行的公司债券），对外担保余额 308 亿。 

宝能集团表示其整体资产质量优良，目前流动性压力为阶段性

暂时性问题，正在积极调整资产结构，逐渐淡化房地产业在宝能集

团的业务比例，提高资产流动性；通过人员优化、聚焦核心高端制

造行业，提高集团整体的盈利水平及抗风险能力。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相关方被执行情况 

截至公告日，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中山润田共被法院执行 2 笔，

执行金额 9.89 亿元，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盛

华”）被法院执行 7 笔，执行金额 98.10 亿元，宝能集团共被法院执

行 19 笔，执行金额 180.31 亿元；剔除交叉重复案件，控股股东及其

控股股东共被执行金额 180 亿元。 

（三）控股股东针对自身及公司股票质押（冻结）风险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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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宝能集团表示自今年 6 月份以来遇到的暂时性资金周转困难，

其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的巨额资金投入，叠加疫情、房地产政策调

控、融资集中到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近段时间较为紧迫的流动性

资金缺口约为 200 亿元，包括①所有理财产品兑付合计 83.49 亿元；

②较为急迫的工程款等需要支付 26 亿元；③部分紧迫的经营款项及

到期本息约 85 亿元。面对困难，集团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多种

措施积极应对，其中包括正在推动加大房地产业务的销售，同时推

动 8 项重大资产项目出售，上述回款能够解决目前较为紧迫性的流

动性压力。具体如下： 

1、股东方加快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及回款 

集中资源优势，努力保障住宅项目的销售及回款，加快推进广

东佛山、浙江绍兴、云南昆明、哈尔滨等项目销售。四季度预计回

款 47.92 亿元。 

项目 截至目前全盘动态货值 项目前期

累计回款

金额（万

元） 

3 季度

回 款

（ 万

元） 

4 季度预

计 回 款

（万元） 

3-4 季 度

预计回款

合计（万

元） 

扣 除 融 资

后 可 净 回

流 资 金

（万元） 

面 积 

（平方米） 

货 值 

（亿元） 

哈 尔 滨

（一期） 
508,749 53.05 128,724 6,943 111,500 118,443 45,443 

绍兴官渡 169,006 48.78 420,504 52,874 50,000 102,874 76,000 

绍兴蛟里 168,500 47.89 115,999 9,193 99,500 108,693 108,693 

佛山 131,422 27.55 33,607 9,383 113,175 122,558 120,138 

昆明滇池

九玺 
375,106 182.26 102,132 6,836 105,000 111,836 70,836 

合计 1,352,783 359.53 800,966 85,229 479,175 564,404 421,110 

2、同步推进 8 项重点专项资产出售，努力解决资金压力 

中山润田称，控股股东相关方正启动深圳宝能中心、旧改项目，

前海优质项目、物流园资产包项目等位于上海、深圳、广州的 8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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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项目出售。上述项目涉及商业物业、土地、商业综合体、旧改

及优质金融公司股权等，评估价值超 1000 亿元。预计 3-4 个内，回

款约 200 亿元，其中：某项目已经签约；其他项目正在签约阶段、

密切洽谈或寻找意向方。由于项目体量较大，能否按计划推进存在

不确定性，项目存在出售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 

宝能集团表示其有息负债基本都有足值抵押物担保。宝能集团

正加快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目前已经与部分金融机构达成展期及

续贷方案，努力保障不影响中炬高新控制权的稳定性。 

地产项目销售及资产出售正如期推进，但不排除其房地产销售回

款低于预期，以及资产出售进展未如理想，导致中山润田未能及时

化解中炬高新股份质押（冻结）风险，带来所持股份被动减持进而

影响控股权的情况发生，敬请投资者注意。 

 

四、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成立了内部控制及关联交易控制小组，确保公司合法、合规运营。

经核查，截止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关联交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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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元） 

前海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858.40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522.14 

东莞宝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厚街分公司 销售商品 192.27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购买车辆保险 52,687.77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购买车辆保险 11,299.28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代理等其他 105,719.85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代理等其他 418,308.25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代理等其他 442,487.13 

宝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9,509.60 

南宁宝能汇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28.00 

合计  1,253,912.69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预计

2021 年度预计发生及签约金额为 730 万元，截止目前日常关联交易

发生额为 125.39 万元，仍在董事会授权额度以内；除此以外未有与

控股股东及相关方的违规担保、不当交易发生，也未有资金占用情

况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2021 年 7 月，中炬高新董事会通过了非公开发行预案（以

下简称：“2021年非公开发行”），拟向中山润田发行 2.39亿股，募集

资金近 78 亿元，用于阳西基地 300 万吨调味品的扩产项目。目前，

中山润田虽出现流动性困难，但其及股东方宝能集团表示，目前债

务风险整体可控，宝能集团通过业务发展、快速售卖资产回笼资金

等措施，可望短期内走出困境。而且，宝能集团高度重视中炬高新

发展，看好调味品行业的前景，愿意继续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 

（一）中炬高新 202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进展情况 

1、立项 

项目正在开展发改部门备案立项的前期工作，根据与相关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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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沟通， 项目未取得项目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不影响立项备案，

但需阳西县自然资源局确定项目选址并且出具项目符合园区规划证

明，项目正在开展发改部门备案立项的前期工作，公司预计在召开

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前完成办理项目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 

2、用地 

项目拟选址阳西县高新区绿色食品产业园内，项目涉及的预留

城乡建设用地 218.4302公顷（约合 3,276亩）已取得阳江市自然资源

局的建设用地使用方案批复，项目用地的控制性规划已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起公示（公示期 30 天），目前正在分批次向阳江市自然资源

局申请用地指标。根据《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编制管理暂行办

法》（粤发改重点〔2021〕115 号），本项目作为 2022 年广东省重点

项目申报已于 2021 年 9 月底报送阳江市相关部门。公司拟于近期与

阳西县政府就该项目投资合作签署协议。供地受到当地政府获得上

级主管部门批复用地指标，该项目用地存在供地时间未能如期按照

预期时间表交付的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 

3、环境影响评价 

经与阳西县人民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就项目生产污水接纳、处

理方案和审批 等多次沟通，明确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限在阳

江市级主管部门，在报送阳 江市前，须取得《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另外，拟选址地块是否取得不动产权证、相关控制性规划

是否已通过均不是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前置条件，但需阳西县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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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确定项目选址并且出具项目符合园区规划证明后办理。目前，

公司委托中介机构正在进行项目环评编制和报批工作，公司预计

2022 年一季度完成办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4、房地产剥离 

为了顺利推进非公开发行的审核要求，公司在非公开发行预案

中已说明通过再融资核准的前提条件为剥离涉房业务。2021 年 8 月

30 日及 2021 年 9 月 23 日，中炬高新召开第九次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

及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出售广东中

汇合创房地产有限公司 89.24%股权的议案》。房地产剥离工作正式

开展；目前正与产权交易中心协商，筹备股权挂牌事宜，其他涉房

资产剥离工作正加紧开展，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仍存在房地产公司

股权剥离进度不及预期导致再融资发行审核未能通过的风险。 

（二）控股股东回函表示资金保障措施如下： 

为保障中炬高新非公开发行认购资金的到位，控股股东相关方

重点做好深圳南山区宝能城、南京燕子矶、南京板桥、和太原宝能

城四大项目的销售回款工作；由于受到银行按揭额度等影响，上述

项目原计划下半年回款 61.98 亿元，下半年至今回款 12.04 亿元，完

成计划的 19.42%。具体如下： 

（1）深圳宝能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学城片区，项目已经建成，

剩余住宅及公寓待售面积约 9 万平米，可售货值超 100 亿元，正分

批办理预售证，下半年以来未有回款。 

（2）南京燕子矶项目位于南京燕子矶新城核心区，计容建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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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万平方米，可售货值约 105 亿元。已经领取预售证 7.53 万平方米，

货值 27.44 亿元，原计划下半年回款 19.22 亿元，下半年至今实际回

款 8.91 亿元，完成回款计划的 46.37%。 

（3）南京板桥项目位于南京 雨花台区板桥新城，计容建面 17.8 

万平米，可售货值约 43 亿元，已经领取预售证 5.32 万平方米，货值 

14.14 亿元，原计划下半年回款 26.35 亿元，下半年至今实际回款

1.22 亿元，完成回款计划的 4.63%。 

（4）太原宝能城项目位于汾东中央商务区，计容建面约 300 万

平米，可售货值约 380 亿元。已经领取预售证 29.40 万平方米，货值 

30.26 亿，原计划下半年回款 16.41 亿元，下半年至今实际回款 1.91

亿元，完成回款计划的 11.63%。 

控股股东相关方表示，四季度将集中优势资源，加大上述项目

的销售力度。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各地政府均出台地方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房地产开

发商需根据房地产项目进展的不同阶段，按照一定比例使用商品房

预售款。股东方上述四项目均已陆续封顶或已建成，可较大比例的

灵活使用该笔资金。截至目前，上述四项目剩余货值 584.7 亿元，预

计可净回笼资金 87.7 亿元，其中 77.9 亿可为中山润田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认购资金提供保障。如上述项目完成出售，而本次非公发

行仍未通过审核或启动发行，回笼资金可根据经营需要安排使用，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将安排其他项目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提供资金保

障。综上，中山润田正在筹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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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按照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相关要求，及时足额缴付认购款项。但仍存在因地产项目销售

进度不及预期、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中山润田无法及时筹措认

购资金的风险，公司提醒投资者予以关注。 

考虑到中炬高新非公开发行股份仍需剥离房地产业务并提交证

监会审核等工作，需要一定时间；中山润田表示将根据中炬高新非

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优先安排认购资金；同时，加强与监管部门

的沟通，准确把握非公开发行的节奏，确保资金及时到位。 

上述措施如果顺利实施，可解决中山润田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资金。但是，不排除中山润田相关方地产项目销售以及资产出售

进展未如预期，导致中山润田资金未能及时筹措、进而发生认购资

金无法及时到位的风险。 

中山润田表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切实维护中炬高新资产完整以

及人员、财务、机构、业务、决策的独立性；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恪守有关声明和承诺，杜绝滥用权利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确保中炬高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9 日 


